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铜山口铜矿
“3.11”较大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15年3月11日21时30分，位于黄石大冶市的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井下-160m中段北沿523采场溜矿井-127m井口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97.6万元。
    接到事故报告后，黄石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事故施救。黄石市政府，省安监局有关领导带领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善后和调查处理工作。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湖北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54号）的规定，黄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3.11”较大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调查组由市安监局牵头，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市总工会等单位参加，并邀请黄石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涉及事故单位的有关问题，其管辖地河北省邯郸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也派员参与了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遵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于2015年3月12日开展事故调查。通过勘验事故现场、调查有关单位、查阅相关资料并询问有关人员，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情况
    2015年3月11日21时30分,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井下-160m中段北沿523采场溜矿井-127m井内发生一起事故，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4名死者为: 
    1、杜勇庆，男，35岁，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乡老河沟村南大街人，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班长；
    2、陈艳清，男，28岁，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马投涧乡陈贺驼村西场片人，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
    3、马风波，男，38岁，邯郸市涉县偏店乡偏店村12组人，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
    4、陈林江，男，49岁，邯郸市大名县红庙乡闫庙村8组人，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
    另外，伤者为池志红,男，40岁，邯郸市复兴区三片工人村人，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
   （二）事故单位情况
    事故单位为邯郸市金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金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安振茂，2011年10月19日取得邯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30400000006053，公司住所在邯郸市丛台区沁河北路24号，营业期限为2002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主要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机电设备安装。2015年1月12日取得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冀）JZ安许证字［2009］003827-1/2，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有效期至2018年1月12日截止。该公司持有邯郸市建设局核发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资质证书，承包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专业承包叁级。2015年3月1日，该公司总经理安振茂签发《项目经理委任书》，委任段鹏飞为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100m至-160m中段开拓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负责人。 
   （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单位情况
    中国华冶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冶）：属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2014年4月22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30400100001072，住所在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1号1幢B2座，营业期限为2008年09月18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周志军 ,主要经营范围为铅锌原矿开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勘察设计等。2014年6月12日取得北京市安监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京）FM安许证字［2014］023号，许可范围为全国非金属矿山采掘施工作业，有效期至2017年6月13日。2014年10月14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为D111025689，资质等级为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有效期至2019年10月14日。该公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工程设计资质证书，资质等级为冶金行业（金属冶炼工程、冶金矿山工程）专业甲级。
    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属中国华冶的分公司，负责中南区域业务，以矿山建设为主业。2014年6月23日取得鄂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20700000061238，住所在鄂州市泽林镇泽林街，营业期限为长期, 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郭建清。该分公司依法在鄂州市登记注册，具有在中国华冶经营范围内自主经营的权利，可以自主签订工程专业分包合同。2015年3月3日，中国华冶聘任刘国伟为湖北分公司经理；2014年8月12日，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聘任吴键为铜山口铜矿项目部（以下简称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经理。
    2、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单位情况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冶有色）：属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麟 ,总经理翟保金。2014年6月5日取得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20200010010183，住所在黄石市下陆区下陆大道115号，营业期限为2005年3月31日至2031年9月20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外合资），主要经营范围为铜矿、铁矿、硫矿等矿产品的采选、有色金属产品的冶炼、压延加工、金银制品加工等。
    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属大冶有色二级单位，也是大冶有色在该矿深部开采基建工程的建设单位，代表大冶有色履行相关管理职责，矿长夏继平。2014年11月5日取得黄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20281000011603，住所在湖北省大冶市陈贵镇铜山口。营业期限为注册之日起至2031年9月20日。经营范围为铜矿露天及地下开采；铜矿、铁矿、钼矿选矿；矿山机械配件加工、修理及零售等。2014年9月25日取得湖北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为（鄂）FM安许证字［2014］020550号，许可范围为铜矿露天开采，有效期至2017年9月24日。
   （四）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工程承包、分包情况
    2014年12月4日，大冶有色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中国华冶签订《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100m、-160m中段开拓工程施工合同书》，将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100m、-160m中段开拓工程承包给中国华冶；2015年1月29日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与中国华冶签订了《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2014年12月10日，中国华冶作为发包人，与邯郸金泰签订《施工协议》（矿山专业）和《安全协议书》，将其承包工程中的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100m北沿变电所安装、-100m北沿充填管路安装、-160m北沿采区风水管路安装、-160m北沿动力、照明电缆安装、-160m中段铺轨架线等工程分包给邯郸金泰。
    经调查，双方签订《施工协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五)井下安全防护平台设计、建设、拆除情况
    2014年12月上旬，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编制《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铜山口铜矿-160m中段开拓工程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该《方案》由项目部技术员杨勇编制，副总工程师付政强审核，总工程师叶超批准，并报经铜山口铜矿安环部主任赵茂辅、基建办主任柯美发、坑采车间副主任陈明签字同意后实施。斗井安装是《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100m、-160m中段开拓工程施工合同书》中的部分工程。为保证安全顺利完成斗井安装，安装前需在斗井-142M和-127M水平搭设安全防护平台，对井口进行临时封闭，以确保在斗井下部作业人员、机具的安全。
    《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对安全防护平台建设进行了专项设计，按照设计要求，安全防护平台采用四根11#矿用工字钢作主梁，梁头放置在斗井两端，梁头位置渣石清理干净找平，然后在工字钢梁上铺设竹条板将斗井封闭，采用8#铁丝将竹条板与工字钢梁绑扎，固定牢靠。斗井安装完工后，最后对安全防护平台进行拆除。
    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排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要求其按照《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中的相关规定与设计要求进行施工。2015年元月25日、26日，按照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分管副经理占大清的要求，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队队长闫泽川安排安装班长杜勇庆带领闫庆涛、蒋利强、梁国勇、冯文彬等四名作业人员，对523溜矿井-127m、-142m井口安全防护平台进行建设施工。安全防护平台搭设施工前, 闫泽川组织杜勇庆等现场作业人员，按照《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进行了有关安全防护平台搭设方法、步骤、质量等要求，进行了工作布置。安全防护平台搭设施工时，占大清安排项目部队长(带班班长)李喜全、黄成维到现场负责安全监督管理。安全防护平台搭设完毕后，占大清到现场查看，认为安全防护平台“做的可以”，但没有进行认真的质量检查。随后项目部副总工程师付政强和质量员项洪岩去验收安全防护平台搭设质量，付政强、项洪岩两人均只站在安全防护平台外围井沿联络道处查看，只看了平台表面，未对搭建时是否按照《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规定采用4根工字钢梁，工字钢梁搭设方式、形态是否稳固等问题进行认真的检查确认，就认可了平台搭建的质量，使得平台搭建工作蒙混过关。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现场勘查发现，安全防护平台搭建时，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只用了两根11＃矿用工字钢作为托梁，分左、右纵向平行搭设。其中，左侧托梁的前端头搭设于对面垂直井壁上的一向外凸出点处，端头搭搁长度约100mm；右侧托梁的前端头搭设于前方垂直井壁稍有凸出的倾斜坡面处，基本没有有效的支撑，状态极不稳固。事故发生时该托梁前端头沿井壁自上而下滑脱，井壁上可见明显的向下滑脱擦痕。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5年3月初,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编制了北沿-160m523采场斗井防护平台拆除《施工安全技术交底》，由该项目部技术员杨勇作为交底人、安全员曹晓杰作为监交人，于3月10日组织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施工人员杜勇庆、马风波、池志红、陈林江、陈艳清、陈偷群六人进行了安全技术交底。
    2015年3月11日中午，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占大清向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班长杜勇庆布置工作任务，安排安装班下午拆除523溜矿井-127m、-142m井口安全平台。13时，杜勇庆向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队长闫泽川汇报。闫泽川同意杜勇庆所在班下午4点进行拆除施工，并强调了安全注意事项。当班安装班下井从事拆除作业的人员为班长杜勇庆、安装工陈艳清、马风波、池志红、陈林江、陈偷群共6人。在入井途中，杜勇庆强调要先检查作业点周边顶、帮是否有松动石头，敲帮问顶后再进行拆除施工。
    杜勇庆等人入井后，先到-160m中段523采场二分层沿脉平巷处拆除溜矿井-142m井口安全防护平台，然后到三分层沿脉平巷拆除溜矿井-127m井口安全防护平台。到达-127m井口入口联络巷处后，杜勇庆等人先对井口外围联络巷处的巷道顶、帮进行检查，发现顶板岩石有明显裂缝，即指挥现场5人对该处顶板进行撬毛排险。由于井口联络巷堆积有以往爆落的岩碴，在第一轮排险时，有少量顶板橇落石块滚落于平台面铺设的竹跳板上。于是杜勇庆指挥作业人员将安全防护平台面上最内侧的第二块竹跳板移开，使安全防护平台面上形成一个长形缺口，将滚落至平台面上的部分石块从该缺口丢入井底，然后进行第二轮排险。在第二轮撬毛排险时，顶板撬落石块滚落至安全防护平台上面，其中一个大石块约300来公斤，滚落至安全防护平台面的竹跳板边缘处。第二轮顶板排险处理结束后，杜勇庆等6人全部到安全防护平台面上，其中3人将小石块从打开的缺口丢到井下，另3人合力将平台边缘的大石块向平台里侧的缺口处翻滚搬移，准备将该大石块推入井底。就在3人合力推移大石块时，安全防护平台的右端突然向下坍塌，安全防护平台竹跳板急剧倾斜，杜勇庆、马风波、池志红、陈林江、陈艳清等5人瞬间坠落井底，陈偷群侥幸爬上井沿。
    事故发生的具体时间，当事人员记忆模糊，说不清楚。经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发生时间为2015年3月11日21时30分。
   （二）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时陈偷群站于平台面上最左侧位置，平台面坍塌导致其向左侧井壁边帮方向摔倒。陈偷群奋力爬上井沿，赶紧向巡查至-127m分层沿脉平巷的占大清报告事故情况。占大清立即打电话向项目部经理吴健打电话报告情况，并组织人员赶往-142m井口施救。吴健接到事故报告报告后，也立即带领有关人员赶往井下组织施救工作。随后，铜山口铜矿矿山救护队员赶到，将杜勇庆、马风波、池志红、陈林江、陈艳清等5人先后抬出溜矿井，送往大冶市人民医院抢救。由于杜勇庆、马风波、陈林江、陈艳清等4人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高处坠落伤，院外死亡。池志红因受伤住院治疗。
    三、事故原因和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溜矿井井口安全防护平台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施工，防护平台搭建不稳固，拆除防护平台作业人员违章冒险施工作业，多人同时在平台上搬移大石块，平台承受荷载较大，加上搬移大块石块作业时产生冲击性动压作用，导致溜矿井井口右侧支撑防护平台的一根工字钢托梁前端从井壁滑脱，造成防护平台失去支托急剧倾斜坍塌，作业人员未系挂安全带，违章操作，致使在安全防护平台面上作业人员5人坠落井底。
    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1、井口安全防护平台没有按照设计要求建设施工。发生事故的-160m中段北沿523采场溜矿井-127m溜矿井口安全防护平台，设计为四根11＃矿用工字钢托梁平行平面支设，而实际施工时只搭设了两根工字钢托梁。由于井口一侧井壁在掘进施工时未设井沿平台,在搭设该处井口安全防护平台时, 承重托梁一端没有稳固的搭搁支承点，也未开凿支撑孔槽，均搭搁于垂直井壁的凸点处。其中左侧托梁搭搁于井壁凸出支承点上，井壁凸出宽度约100mm，搭搁状态相对稳固；右侧托梁搭搁于垂直井壁处稍有凸出的斜突面处，搭搁状态极不稳固。
    2、拆除井口安全防护平台作业人员没有系挂安全带，违章冒险施工作业。拆除-127m井口防护平台当班作业人员缺乏基本的安全防护意识，违反《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铜山口铜矿-160m中段开拓工程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第三条第11款“拆除斗井护栏时，拆除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以及北沿-160m523采场斗井防护平台拆除《施工安全技术交底》第17条“拆除平台时，拆除人员必须将安全带、安全绳系到上部横梁或外部锚杆上”的规定，拆除施工过程中，6名作业人员都没有系挂安全带，违章冒险作业，以致在井口防护平台突然坍塌时，因没有个人安全保护措施而坠落井下。
    （二）管理原因
    1、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扎实，针对性、有效性不强。现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搭建平台，没有系挂安全带违章作业，缺乏基本的自我安全保护常识。现场生产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人员没有按设计要求搭建安全防护平台的问题，没有认真检查、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现场生产安全督促不力，对拆除防护平台的施工作业人员没有系挂安全带、违章作业的行为没有及时制止。
    2、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检查落实不到位；对外包施工队伍的安全管理不到位，以包代管；项目部领导层安全责任意识不强，隐患排查不及时，技术管理人员对安全防护平台施工质量验收把关不严。
    3、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检查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专业分包队伍安全生产条件审查不严，督促检查落实不到位。
    4、中国华冶: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督查不到位，对分公司安全管理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5、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对外包建设工程项目安全生产监管不严，隐患排查不到位；安全技术交底针对性不强；对外包建设工程项目危险辨识和风险防范措施落实不力，没有严格督促外包建设工程项目作业人员按照安全措施、操作规程、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作业，外委作业细节安全监管缺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杜绝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没有深刻汲取去年较大事故的教训，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不力。
    6、大冶有色：对矿山建设工程安全监管不到位，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的安全责任不够具体，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束力不强；没有认真执行和落实《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对所属矿山安全工作抓得不严、不实，安全监督管理机制、手段和方式不够健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彻底，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没有深刻汲取去年较大事故的教训，防范措施不力。
     7、黄石市安监局：督促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不力，监督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工作不细致。对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多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外包工程连续两年发生较大事故的问题重视不够，监管对策针对性不强。督促企业汲取事故教训力度不大，督促企业整改的效果不明显。
    （四）事故性质认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分析,认定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3.11”较大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的认定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杜勇庆，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班长。没有认真履行班长职责，负责搭建的安全防护平台没有按照设计要求施工。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没有要求当班作业人员按规定系挂安全带，违章指挥当班作业人员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直接责任。本应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
    （二）建议免予追究行政责任的人员
    陈艳清、陈林江、马风波等3人都是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当班作业时没有按规定系挂安全带，违章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直接责任。本应追究其行政责任，鉴于3人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
    （三）建议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付政强，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分管项目部技术工作。在负责对安全防护平台质量验收工作中，没有严格按照技术要求验收，使不符合要求的安全防护平台构成事故的主要直接原因，对事故负主要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建议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付政强刑事责任。
    （四）建议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人员
    1、池志红,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当班作业没有按规定系挂安全带，违章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负直接责任，建议由邯郸金泰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池志红经济处罚。
    2、陈偷群，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装班安装工。当班作业没有按规定系挂安全带，违章冒险作业，对事故负直接责任，建议由邯郸金泰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陈偷群经济处罚。
    3、段鹏飞，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负责人，负责项目部全面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工作职责，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没有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认真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没有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安装施工作业安全管理不到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建议由邯郸金泰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段鹏飞撤职处分和上限经济处罚。
    4、曹晓杰，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全主管。没有认真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没有认真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没有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曹晓杰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5、叶超，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总工程师，分管项目部技术工作。对安全防护平台质量把关不严，对“3.11”较大高处坠落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叶超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6、占大清，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经理。没有认真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没有认真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没有及时组织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严格，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占大清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7、吴健，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经理，负责项目部全面工作。没有认真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 没有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工作不力。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吴健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8、王志峰，中共党员，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分管生产安全副经理。履行安全工作分管职责不到位，没有认真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没有认真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不力，本单位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中国华冶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王志峰记过处分和经济处罚。
    9、刘国伟，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经理，负责湖北分公司全面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工作不到位，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本应从重处理，鉴于其任职时间较短，建议由中国华冶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刘国伟警告处分和经济处罚。
    10、杜金友，中共党员，中国华冶董事、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总经理。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督促下属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力，对“3.11”较大高处坠落事故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中国冶金科工集团公司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杜金友警告处分。
    11、周志军，中共党员，中国华冶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负责中国华冶行政管理工作。中国华冶没有认真履行主体责任，指导下属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周作为总经理，对事故的发生负领导责任，建议责成周志军向黄石市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12、王俊勇，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坑采车间安全组组长，负责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基建工程和矿坑采车间安全管理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职责，对深部开采基建工程和矿坑采车间现场生产安全监管不到位，事故隐患排查不力，对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王俊勇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13、陈民，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坑采车间副主任，负责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基建工程和矿坑采车间安全管理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分管工作职责，对深部开采基建工程和矿坑采车间现场生产安全监管不到位，组织事故隐患排查整改不及时、不到位，对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陈民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14、张赤华，中共党员，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坑采车间党支部书记，负责坑采车间党支部全面工作。没有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党政同责”的规定，对事故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张赤华警告处分。
    15、毕小河，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安环部副主任，主要分管井下安全生产工作。对深部开采基建工程生产安全监管不到位，隐患排查不力，对事故负重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毕小河记大过处分和经济处罚。
    16、赵茂辅，中共党员，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安环部主任，负责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安环部全面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职责，对外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没有认真实施监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和施工现场安全监管不力，组织事故隐患排查整改不及时、不到位，没有吸取该矿去年“3.16”较大事故的教训，对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赵茂辅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17、张征兵，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分管安全生产副矿长。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外来施工单位监管不到位，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监管措施、责任未落实到位。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大冶有色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张征兵记大过处分和经济处罚。
    18、童建华，中共党员，2014年2月21日以来任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副矿长兼坑采车间主任，主要分管井下深部开采基建工程的技术、质量计量管理、井下基建攻关，负责坑采车间生产、安全等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基建工程安全管理职责，没有认真吸取该矿去年“3.16”较大事故教训，对外包企业安全生产督促检查不到位，组织隐患排查整改工作不力，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大冶有色依据企业管理规定给予童建华撤职处分和经济处罚。
    19、郑能，中共党员，中共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党委书记、副矿长，负责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党委全面工作。没有发挥好党委作用，党委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郑作为党委书记，对事故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依据《湖北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暂行办法》规定，给予郑能警告处分。
    20、夏继平，中共党员，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矿长，负责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行政管理工作。没有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没有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所属单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整改，铜山口铜矿连续两年发生较大事故。夏作为矿长，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一条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建议由大冶有色给予夏继平撤职处分，由黄石市安监局给予夏继平处以上年度收入40%的行政处罚。
    21、洪石奇，中共党员，大冶有色安环部主任，负责大冶有色安环部全面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好工作职责，对公司下属单位安全生产指导、检查不力，大冶有色事故频发，连续两年发生较大事故。洪作为安环部主任，对事故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给予洪石奇警告处分。
    22、黄金刚，中共党员，大冶有色副总经理，分管安全生产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对公司下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检查不到位，对事故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给予黄金刚警告处分。
    23、翟保金，中共党员，大冶有色总经理，负责大冶有色全面工作。履行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不到位，所属单位事故频发，连续两年发生较大事故。对铜山口铜矿外包工程安全监督管理不得力，对负领导责任，责成翟保金向中共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做出书面检查。
    24、董湘华，中共党员，黄石市安监局监管一科科长，负责监管一科全面工作。对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连续发生事故采取监管措施不力，督促工作不细致、不扎实，监督管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由黄石市安监局依据《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的相应规定，给予董湘华行政警告处分。
    25、徐天刚，中共党员，黄石市安监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分管市安监局监管一科工作。督促监管一科工作落实不得力，督促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隐患检查工作不细致，对事故负领导责任，建议黄石市纪委监察局根据《湖北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暂行办法》对徐天刚给予诫勉谈话的组织处理。
    （五）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在承接中国华冶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工程分包、拆除溜矿井-127m井口安全防护平台设施施工中，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扎实，没有监督作业人员按照《施工协议》、《斗井安装安全专项方案》及斗井防护平台拆除《施工安全技术交底》施工，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漏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七条和《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对事故负现场安全管理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建议由邯郸市安监局对邯郸金泰实施“规定上限”的行政处罚，并对其资质依法作出处理。
    2、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在承接铜山口铜矿深部开采-100m、-160m中段开拓工程施工中，安全责任不落实；对专业分包队伍安全生产条件审查不严，监管不力；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隐患检查治理工作不落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和《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建议黄石市安监局对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实施行政处罚。
    3、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对外包建设工程项目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责任，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到位，隐患排查不落实；监督不力，现场作业人员没有严格执行安全措施、操作规程、技术规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和《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之规定，且连续两年发生较大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建议黄石市安监局对大冶有色铜山口铜矿实施“规定上限”的行政处罚。
    4、安振茂，邯郸金泰法定代表人、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工作。没有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工作职责，没有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没有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没有认真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工作，没有认真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建议由邯郸市安监局对安振茂处上年度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
    5、郭建清，中共党员，2012年12月6日任中国华冶湖北分公司经理，2015年3月3日任中国华冶总经理助理，兼矿山事业部经理。没有认真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不深入，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不及时，对邯郸金泰铜山口铜矿项目部安全生产条件审查把关不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之规定，建议由黄石市安监局对郭建清处上年度收入40%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建议给予问责单位
    大冶有色对铜山口铜矿矿山建设工程安全监管不到位，没有具体明确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的安全责任，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束力不强；没有认真执行《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对所属基层单位安全工作抓得不严、不实，安全监督管理机制、手段和方式不得力；事故隐患排查不彻底，没有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近两年事故较为频繁，连续两年发生较大事故。责成大冶有色向黄石市市政府做出书面检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加大齐抓共管力度。各地特别是黄石市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始终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条红线，结合本地实际，突出产业发展特点，拿出切实有效办法，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确保对安全生产工作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全面细致的监管，确保安全生产工作的法律法规在企业得到扎实有效的落实。省安监局要加强对重点市州和重点县市区安全监管工作的督察力度，深入企业摸清政府和监管部门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促进各级地方政府和安监局更好地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要把隐患排查治理作为企业防范事故的根本措施来抓，不断完善隐患排查“两化体系”建设，运用现代化手段，监督企业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对运用“两化体系”不热心、马虎应付的企业，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企业存在的事故隐患实行“零容忍”，依法坚决严惩重罚，促其转变观念、改变习惯，利用“两化体系”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形成企业自查自改隐患、自求自保安全的新局面。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采取正面典型引路、反面典型曝光等手段，利用各类媒体和渠道，加大推动力度，促进企业开展隐患排查工作。
    （三）强化外包工程监督管理，堵塞安全管理漏洞。加强对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督促外包方与承包方、总承包与分包方签订规范的安全责任协议，明确安全培训、安全检查、劳动防护、事故防范的责任，制定工程安全管理和监督制度，落实生产安全管控措施。发包单位在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之前，要认真审查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审查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是否建立、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是否完善、主要设备设施是否合格、安全教育培训是否到位、管理和作业人员是否持有证照等，防范不具备安全资质和管理能力的“临时班子”违法承建工程。事故相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血的教训不能再用血来验证。中国华冶和大冶有色加强外包工程和建设队伍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从严监督承包企业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和劳动防护制度。邯郸金泰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杜绝不按设计、不按规程施工，不按劳动防护规定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强化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切实落实法律法规。各市州特别是黄石市安监局部门要按照“属地分级”监管原则，进一步强化属地监管意识，切实担当起属地监管责任。深入企业进行安全检查，既是检验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基本方式，也是调查研究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利时机。要紧盯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研究安全监管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加强对策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得力管用的，推动企业落实法律法规、改善安全生产条件的办法和措施。要开动脑筋、转变观念，综合运用政策导向、目标考核、督促检查、行政执法、打非治违、隐患治理、专项行动、责任追究等各种监管手段，扭转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责任不落实、管理不严格、安全培训走过场、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操作、违规施工等问题。对地面矿山不分层开采、地下矿山违法乱采、基建工程不按设计施工、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失控等屡禁不止的老大难问题，要集中力量，专项整治，坚决打击，坚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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